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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近地表处置设施的选址目标，选址方法，选址过程的管理，选址

准则和选址过程中需要收集的数据或资料。

本标准适用于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近地表处置设施的选址。本标准不适用于铀水冶尾矿处置场的

选址，也不适用于对免管废物进行处置的填埋设施的选址。

2 引用标准

    GB 9132-88 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浅地层处置规定

3 目标

3.1 近地表处置设施(以下简称处置设施)选址的目标是要为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以下简称废物)的

处置选择一处合适的场址，使在综合考虑处置设施的设计和废物货包特征后，能确保在所要求的期限

内，在放射性核素和生物圈之间提供充分的隔离。

3.2 所选择的场址，其安全性能应满足GB 9132-88的要求。

4 选址方法

4.1 一般原则

4.1.1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得到一处合适的场址，一种是从候选区域中筛选，另一种是有目的地对一

个指定的可能场址进行评价

4. 1.2 如果没有限制，则可以按照一个系统过程来筛选场址，即从大的区域到特定场址逐步缩小选择

的范围。近地表处置设施的系统选址过程，通常由四个阶段组成，即:

    a. 规划选址阶段;

    b. 区域调查阶段;

    c. 场址特征评价阶段;

    d. 场址确定阶段。

      由于不同阶段的选址活动不可避免地会相互交叉，所以从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过渡的界限不总是

很清晰的。每一阶段中的工作还可以进一步分阶段进行。

4.1.3 指定的可能场址应由主管部门提出，并由审管机构批准。应优先考虑现有核设施的场址或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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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阶段仍是需要的。

4.2 规划选址阶段
4.2.1 规划选址阶段的目的是提出一个总体的选址计划，建立选址的原则并确定能作为区域调查阶段

依据使用的场址性能要求。

4.2.2 应估计人力、资金的要求以及工程进度时间，并明确选址研究的责任单位。

4.2.3 在规划选址阶段开始时应确定和说明拟处置废物的类型，预计的废物体积和放射性核素含量，

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处置设施的概念设计

4.2.4 应确定符合国家要求的、合理的废物接收准则以及处置设施的总体性能准则，并根据这些准则

和概念设计建立场址筛选原则。

4.2. 5 应对现有安全和环境影响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并选定拟采用的基本方法和模型。应根据国家审

管要求进行初步的环境影响评价。这种评价应能判断所建议的处置设施对预期的废物是否能够满足审

管的要求。

4.2.6 根据概念设计和初步的环境影响评价可以提出建议，要求修改所要处置废物的特性或数量，也

可以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建议修改概念设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所希望的场址性能要求(如用地面

积、地质和水文地质等)，作为区域调查阶段工作的基础

4. 3 区域调查阶段

4.3. 1 区域调查阶段的目的是确定一处或几处可能场址，可以对感兴趣的区域进行系统筛选，选出那

些可能合适的地区和场址 在本阶段应考虑各种工程的、营运的、社会经济的和环境的制约因素。

4.3.2

        a

      n

区域调查阶段可以分为两个分阶段:

绘制区域地图，找出可能含有合适场址的地区

4.3.3

4.3.3.1

进行筛选，选出供进一步评价的可能场址。

绘制区域图阶段

应首先确定感兴趣的区域，它可以是由天然的或行政边界所确定的一个区域，也可以是与主

要废物产生单位相毗邻的一个区域。
4. 112 在绘制区域图阶段，测绘各种参数时应考虑下列诸因素:拟建造的处置设施的类型，选址准

则，所需资料的可获得性(绝大部分资料应可以获得或易于获得)，还应考虑有关审管要求。在实施过程

中，应首先考虑地区中有良好地质、构造、水文、水文地质和气候特征的地段，随后在这些地段的活动应

逐步集中在面积较小和更适合的范围。

4.3.4 筛选阶段
4. 3. 4.1 在筛选阶段应从合适的地区中选择几处可能场址。对于易干获得充分场址特征资料的可能场

址可以首先确定，其他的场址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4.3.4.2 应用选址准则，筛选过程将确定一个或几个候选场址，以供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进行评价。

4.4 场址特征评价阶段
4.4.1 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应对一个或几个候选场址进行调查，以证明其能够满足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要

求。在这一阶段也应确定与具体场址有关的设计基准。
4.4.2 场址特征评价阶段需要确定各个候选场址的具体场址特征，应进行现场勘测和实验室研究来获

得这些场址特征资料。

4.4.3

4.4.4

4.4.5

对每个候选场址都应进行初步评价，以确定其是否适于建造处置设施。

应用选址准则和适当的分析技术，对每个场址建造处置设施的适宜性进行合理的对比评价。

在场址恃征评价阶段中，应当综合考虑有关经济的、环境的、社会的和政治方面的因素，确定一

个或几个推荐场址
。应编制一份本阶段的总结报告，报告中应包括所有场址特征的数据或资料以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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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评价方面的内容

4. 5 场址确定阶段

4.5.1 场址确定阶段是在推荐场址上进行详细的场址勘测，从而

    — 支持和确认所作的选择;

    — 提供详细设计、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申请许可证所需要的补充场址资料。

4.5.2 场址确定阶段应包括对推荐场址的详细的试验室研究、现场补充勘测以及在开始建造之前对其

周围环境状况的调查。应根据这些工作的结果编制详细的场址说明书。

    试验室研究和现场勘测、试验的结果应该能为建立放射性核素迁移模型提供具体数据。

    在这一阶段还应进行辐射、放射性核素迁移以及生态的评价。

4. 5. 3 应针对具体的场址对环境影响分析数据和模型进行修正，应采用可能得到的最新资料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
4. 5.4 应在所有调查和评价的基础上编制最终的选址阶段环境影响报告，该报告应综合在全部场址特

征评价和确认活动中得到的数据、评价意见和结论。在确认场址适用时，应向审管机构提供全面、详细的

报告(包括对关闭和关闭后如何考虑)，以使审管机构能够批准所选择的场址。

5 选址过程管理

5.1 一般原则
5.1.1 选址过程应起始于确认需要建造一个处置设施，结束于选定一处场址，并确认该场址满足设施

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
5.1.2 在选址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应该评价社会的、生态的和法律上的问题，并应及时向审管机构报

告。最终所确定的场址应由审管机构批准。

5.1.3 在选址过程每一阶段开始时都应制定计划，该计划应包括:

    — 要进行的任务;

    — 各项任务的实施网络图;

    — 采用的选址准则;

    一一应用这些选址准则的程序;

    — 综合进度表;

    -一 质量保证和控制大纲;

    一一费用估计。
5.飞.4 申请批准推荐场址时应附有审管机构规定的环境影响报告。该报告不仅应包括所建议的处置设

施在现代和将来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的影响，而且还应包括环境对处置设施的影响。报告还应讨

论如何避免或减轻这些影响，以及如何避免或减轻在该场址建造处置设施所带来的其他当地的或区域

的影响
5，1.5 公众是否接受是一个处置设施选址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选址过程中应向周围公众进行宣传并

提供适当的宜传材料。

5.2 审管机构的作用
      审管机构应建立或批准场址选择准则，接受营运单位的咨询并审评环境影响报告。

5.2.1

5.2.2

5.2.3

在区域调查阶段，审管机构可以接受营运单位非正式的咨询。

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审管机构应在场址选择准则和场址研究计划方面向营运单位提供指导。

在场址确定阶段，审管机构应审评营运单位所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和场址确定研究的结论，并

且应尽可能进行现场视察。在审评了所有资料(包括关闭和关闭后的有关资料)以后，如果适宜，审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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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发放场址批准文件。

5. 3 资料收集和管理

5.3.1 应事先计划好在选址过程各个阶段所需收集的资料，以满足为符合环保要求所进行的一系列不

断增加的、尽可能准确估算的要求。

5. 3,2 应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尽可能快地确定一个场址是否适用。因此，容易得到的资料应当最先收

集。同样，有可能导致某处场址不适用的因素应当尽早调查，即使对这些因素的调查不是十分容易进行。

所以，对资料收集的顺序应进行优化分析，以便有效地对场址符合要求的可能性进行反复的评价。

5. 3. 3 在规划选址阶段，应尽可能收集并仔细研究所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料，以便确定这些资料的

质量和完整性。

5.3.4 在区域调查阶段，应根据选址准则对以前收集的，以及新得到的数据或资料(应向当地有关部门

和专家收集这些资料)进行评价，以便下一步进行场址特征评价工作。

5.3.5 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和场址确定阶段，首先应在已得到的资料基础上将各种因素和选址准则进

行比较。对于多个场址，这些比较将用来选择一处或几处场址供进行更详细的调查。对于单个场址，这

些比较将用来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场址调查。当得到较多的数据或资料时，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和详细的预

测，以证明符合选址准则和环境保护要求。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可以包括:利用已有的数据或资料、试验室

研究、现场研究以及有关的模拟研究。

5.3.6 数据或资料的质it应与其所选用的定且计算方法的使用要求相适应。应该评价数据或资料不确

定性，以保证筛选过程的可靠性。

    数据或资料应以一种合适的标准化格式编制和分类，在没有标准格式的地方应该制定标准格式并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使用。应按照一种格式编辑数据或资料，以便于检查和比较，并便于应用。数据或资

料的编排方式应能及时发现所欠缺的资料。当有明显的欠缺时，应采取措施得到所需要的资料。

5.3.7 应该使用标准格式和标准比例的地图，以便于正确地管理数据或资料。地图的比例应能将必要

的细节表示清楚。

5.4 质量保证

    应该为选址过程的各种活动建立质量保证大纲，以保证符合有关的标准和选址准则。应该考虑到选

址过程各阶段以及在每个阶段中各个步骤所要求的质保级别和范围的不同。质量保证大纲应该含有保

证符合相应法规、标准、规章、技术规格书和实施要求的条款。大纲还应要求提供所产生文件的依据，以

证明所要求的数据或资料合乎质t要求。

5. 5 选址准则的应用

      应利用第6章中的选址准则以保证在选址过程中考虑了所有与场址可接受性有关的重要因素

6 选址准则和所份的橄据或资料

6.1 一般要求
6.1.1 应根据所关心区域、地区和场址有关的条件，在选址过程中建立和实施具体的选址准则，所建立

的选址准则应符合审管要求，并且能反映出技术上的和组织管理上的关系。

6.1.2 评价一个处置系统是否满足安全要求时应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规划选址阶段中应有一定

的灵活性，并且应有利用整个处置系统中某一部分的优势来放宽对另一部分要求的可能性。

6.1.3 在区域调查阶段的早期，应首先考虑那些在场址选择过程中可能是决定性的、并且最易获得资

料的场址特征。
6.1.4 在选择推荐场址时，应保证所有与场址有关的特性都已经考虑。被推荐进行详细研究的场址，应

具有有利于安全的场址特征，以及在该场址建造处置设施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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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在选址过程的每个阶段，应对所采用的选址准则、所收集的数据或资料以及所获得的结果进行

审查和记录，以便能提供整个选址过程的总文件，该文件应包括下列资料:

    a. 选址过程的描述，包括目标、法律限制以及在场址选择每一阶段中的实施程序;

    b. 选址过程每一阶段中对每个场址特征所需要的数据和资料的详细说明;

    c， 所采用的选址准则，以及所收集的数据或资料;

    d. 对每条选址准则的评价中所获得的结果。

62 地质

6.2.1 选址准则

6.2.1.1 场址的地质条件应有利于隔离废物和限制放射性核素向生物圈释放，也应有利于处置系统的

稳定性，并应有足够的容量和有利于废物处置的工程性能。

6.2.1.2 应优先考虑那些均一的、地质状况可以预见并且易于通过地质勘测技术评价其特征的场址。

6.2.2 所需数据或资料

6.2.2.1 在区域调查阶段应查明基本地质构造特征和地质特征，并尽可能了解出露地层及其周围地质

单元的深度、厚度和侧向延伸。

6.2-2.2 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应收集以下资料:

    — 地层特征、岩性特征及其矿物学特征;

    — 构造特征;

    — 岩土特征。

6.2-2.3 在场址确定阶段，应进行必要的地质勘测工作，全面了解场址的地质特征，以满足建立模型、

环境影响评价以及处it设施详细设计的要求。

6.3 水文地质

6. 3.1 选址准则

6.3.1.1 场址应具备地下水流量小、径流途径长等水文地质特征，以限制放射性核素的迁移。

6.3.1.2 应该评价由于自然事件和处置作业所造成的重要水文地质条件(如水力梯度)的预期变化。应

该优先考虑地质构造简单，易于评价水文地质特征和建立模型的场址。也应评价水文地质系统的弥散特

征。

6. 3.2 所需数据或资料

6.3.2.1 在区域调查阶段，有可能缺乏某个地区或场址的详细水文地质特征资料。在缺乏水文地质图

的情况下应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资料分析:

      — 目前的和计划中的主要水资源利用情况;

      — 确定主要的排泄点和抽水点;

      — 估算地下水流速和流向。

6. 3.2. 2 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应获得以下资料:

    — 该地区主要水文地质单元的位置、范围知相互关系;

      — 地下水的平均流速和主要流向;

      — 主要水文地质单元的补给和排泄特征;

      — 地区和当地地下水位及其季节性变化资料。

  6.3-2.3 在场址确定阶段需要提供所选场址的详细水文地质特征资料。通常，这些资料应为定量数据，

  以便能确定放射性核素从处里设施沿可能的水流途径到达生物圈的时间。

  6.4 地球化学

  6.4.1 选址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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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地下水和地质体的地球化学特征应有利于限制放射性核素从处置设施释放，并不会明显降低

工程屏障的寿命。

6.4.1.2 应优先考虑能促使从处置系统中释放出来的放射性核素被吸附、沉淀/共沉淀、并能抑制生成

易迁移的放射性核素化合物的地球化学特征的场址。

6.4.1.3 在考虑处置系统内可能的化学反应时，应评价如下化学过程或参数:

    一一地下水对工程屏障的腐蚀性;

    — 影响放射性核素溶解和吸附的化学过程或条件;

    — 地下水的Eh和pH值;

    — 有天然胶体和有机质存在的化学过程或条件;

    一 处置系统可能产生的气体。

6.4.2 所需数据或资料

6.4.2. 1 为评价放射性核素向生物圈的迁移情况，应了解场址的、场址周围地质单元和水文地质单元

的以及地下水径流途径的地球化学和水化学状况，这些资料应包括:

      一 地下水流系统的矿物组成、岩石组成及其地球化学特性;

    -一一地下水化学性质

6.4-2. 2 这些资料在选择候选场址的区域调查阶段可能较难获得，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和场址确定阶

段作为场址勘测计划的一部分应获得这些资料。

6. 5 构造和地震

6. 5.1 选址准则

6.5.1.1.场址应该选在构造活动和地展活动性弱的地区，以便不会危及处置系统的隔离性能。

6.5.1.2 在选址过程中应考虑下述情况:

    — 活动断层、构造活动或岩浆侵人活动的近代和历史证据;

      — 历史上发生的震级和烈度较大的地震，如果再发生这样的地展可能对废物隔离产生的不利影

响;

    — 能引起区域水文地质系统改变的某些自然事件(如沉陷)发生的可能性;

      -一 在地震荷载下土壤液化的证据

6. 5.2 所需数据或资料

6. 5.2. 1 在选择候选场址的区域调查阶段，场址离强地艇活动区、或者离已知或可能的活动断层的距

离可以用作场址筛选中考虑的因素。

6. 5.2. 2 处置设施的设计应该考虑该场址的构造地质稳定性和地展活动性。在场址确定阶段应该分析

下列资料:

      一一该场址历史上的地震活动情况;

      一 一该场址内第四纪断层(即活动断层)的出露情况及其最近一次活动的时间;

      — 剧烈构造地质活动的证据;

      — 在该地质构造情况下最大可能地震的估计

6. 6 地表过程

6.6.1 选址准则

6.6.1.1 处置场场址的洪水、滑坡或剥蚀作用等地表过程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应不会影响处置系统的安

  全性。

  6.6.1.2 处置场址应能充分排水 并避开洪水区或经常被淹地区。应对由于降水、融雪、水控制构筑物

  的失效、河道阻塞或滑坡引起的上游泄洪区内水的积聚进行评价，并应使积水量减至最低，以降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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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刷或淹没处置设施的径流量。应优先考虑地形和水文特征好、可以顺利排除洪水的地区或场址。

6.6.2 所需数据或资料

6.6.2门 在区域调查阶段应评价地区和场址遭受洪水情况，可以以遭受洪水严重程度为基础来筛选可

能的场址。应对地表地质过程如侵蚀、滑坡或风蚀等的频度和对处置系统安全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价。

6.6-2.2 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和场址确定阶段，应收集下列资料:

    — 能表明实际排水特征的场址地形;

    一一现有的和计划中的地面水体的位置;

    一一 滑坡区和其他潜在的不稳定斜坡区，以及低承载强度或高液化势物质区的界定;

    — 含弱透水物质区的界定;

    — 上游汇水面积。

67 气象

6.7.， 选址准则

6.7.1.1 应评价场址地段的气象特征，以便在设计处置设施和发放许可证时能充分考虑不可预见的极

端气象条件的影响。

6.7.1.2 应评价极端气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可根据这些事件影响的严重程度来筛选可能的场址。

6.7.1.3 选址过程应考虑下列情况:

      — 降水(雨和雪);

    — 可能的大气弥散条件;

    — 极端气象现象的可能性，如热带和温带气旋、龙卷风、暴风雪和砂暴等。

6.72 所需数据或资料

6.7.2. 1 在区域调查阶段，应在区域地图上标绘出可能对处置设施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极端气象状

况。

6.7-2.2 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和场址确定阶段，为了预测极端降水对该场址水文和水文地质系统的可

能影响以及评价处置设施营运期间气载释放的迁移情况，应当从最近的气象站了解气象情况，需要收集

资料的类型应包括:

      — 风和大气弥散特征;

      — 降水特征;

      — 极端气象现象。

6.8 人为事件

  6. 8.1 选址准则

6.8.1.1 在所确定场址或场址附近，现在或将来的活动应不会影响处置系统的隔离能力。

  6.8.1.2 应评价毗邻的、主要的危险设施和机场或运送大量危险物质的道路可能对处置设施的影响。

  此外，还应评价地段或场址附近有价值的地质资源或潜在的未来资源(包括适于灌溉或饮用的地下水)

  情况。对于以往或将来的人为活动可能在处置设施和生物圈之间造成明显释放途径的场址应认为是不

  适合的场址。

6.8.1.3

6.8.2

6.8.2.1

6. 8.2. 2

  筛选可能场址时应考虑上述设施与场址问的距离以及有关的影响。

所需数据或资料

在区域调查阶段，应在地图上标出已知的有价值的地下资源(包括地下水)。

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和场址确定阶段，为了估计场址外其它设施对处置设施的不利影响，应

收集下列资料:
    — 场址周围危险设施的位置，如炼油厂、化工厂、军火库、管线和其它对现场营运可能有影响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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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机场和空中交通走廊的位置及飞行频率;

— 频紧运输危险品道路的位置。

6.8.2.3 在场址确定阶段，为了评价以往或将来的资源勘探开采是否会对处置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应

收集下列资料:

    — 已知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包括地下水)，它们的品质、价值以及采用它们的可能性;

    — 场址附近过去和目前的钻井和采矿作业记录。

6.9 废物运输

6.9.1 选址准则

6.9.1.1 所确定场址的废物运输路线对公众可能造成的风险应最低。

6.9.1.2 应考虑有关废物运输费用、可能的辐射照射以及事故的可能性。

6.9.2 所需数据或资料

为评价已有的或所需要的出人路线，应收集下列资料:

— 场址附近已有的道路以及适用于废物运输的分析;

— 现有交通运拍网的预期改进情况;

— 废物运输总费用和风险估计;

— 应急响应要求和运翰能力的分析。

  土地利用

1 选址准则

11 应将有关地段的土地利用和土地所有权与该地区可预见的开发以及地区规划联系在一起考

娜
6.10
6.10
虑。

6.10.1.2 应评价所推荐场址附近土地的未来利用对处置设施的营运和性能带来的影响，也应考虑处

置设施对附近土地未来利用的影响。

6.10.1.3 土地的管辖权或所有权可能是经济性和公众可接受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在场址确定以后，营

运单位或政府应及早解决并拥有土地所有权。

6.10.2 所需数据或资料

    所需数据或资料应包括:

    — 现有的土地资源利用情况以及它们的管辖权;

    — 所关心地段可预见的土地开发情况。

6.11 人口分布

6.11.1 选址准则

6.11.1.1 所确定的场址应保证处I系统对现有居民和将来预期居民的潜在风险是可接受的。

6.11-1.2 应避开人口稠密区。应在场址适宜性因素基础上选择候选场址，同时要考虑处置设施将来被

干扰的可能性，以及处A设施释放的放射性核素对居民的辐射影响。

6.11.2 所需数据或资料

6.11.2. 1 在区域调查阶段，应在大比例的地图上标明主要的居民中心和离候选场址不同距离范围内

的人口分布情况。

6.11.2.2 在场址特征评价阶段，应在最新的人口普查基础上收集更详细的数据或资料，并进行恰当的

外推。

6.12 环境保护

6.12.1 选址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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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1 所确定的场址可以保证使放射性废物在评价的时间内与生物圈充分隔离，从而使周围公众

(当代及后代)得到有效保护。

6.12.1.2 近地表处置设施要避免带来下列不利环境影响:

    — 由于建造和营运处置设施对环境的干扰;

    — 对具有重要公用价值场所的影响;

    — 对公共水源的影响;

    — 对濒危物种的影响

6.12.2 所需数据或资料

    为估计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应收集下列各类资料:

    — 国家公园和历史遗址及考古发掘地的位置;

      — 现有的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质量;

    — 现有的陆生、水生植物和野生动物，尤其是濒危物种。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